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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内管道占去三成空间
业主与开发商多次协商未果引发纠纷

本报4月2 3日讯 (见习
记者 娄士强 实习生
李泽熙) 新买房子的地下
室被管道占据，却拿不到令
自己满意的补偿金。4月23
日，市民武先生向记者讲述
了这件烦心事。

4月23日上午，记者来
到了武先生家的地下室，看
到除了门口上方一根细管
子外，整面墙被9根主管道
占据，这些管道直径为15到
20厘米，多数距地面一米左
右，从墙内穿出后通向地下
室顶部，其中两根管道上各
有一个大阀门。

据武先生介绍，他于
2010年11月花40余万元在
纬十二路的一小区内购买
了一套小户型的房子，其
中的 3万余元用于购买一
间1 1平方米的地下室。在
签订购房合同之前，开发
商并没有告诉他地下室有
管道通过，购房合同上也
没有相关的说明。房屋交
付后，他才发现自己家的
地下室有很多管道，竟多
达10根。

武先生找到了销售部
经理王女士，要求置换地下
室。王女士拒绝了他的要
求，并提议以每根管道500
元的标准进行赔偿。武先生
则认为，地下室内的管道占
据了将近三分之一的空间，
每根管子的赔偿金应该达
到800元。

据武先生介绍，同一幢
楼还有十来户存在类似的

情况。
按照武先生提供的电

话号码，记者联系到了销售
部经理王女士。王女士表
示，该处地下室分为两层，
武先生购买的负一层九成
以上有管道通过，因此价
格比没有管道的负二层低
一些，而这些情况在签订
合同之前就已经告诉业主
了。对于业主反映的协商
的赔偿标准问题以及是否
存在其他解决方法，王女士
则一律回答“不清楚”或者

“不知道”。
为了明确事件中的相

关法律责任，记者采访了山
东聚轩律师事务所律师李
令秀。李令秀告诉记者，房
产方面的纠纷首先要看购
房合同中是否有相应的规
定，如果存在合法有效的规
定，应按照合同进行处理。
在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业主可以与开发商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有权向法院提
起诉讼。由于相关法律对于
管道占用空间并没有明确

的规定，因此需要专业的房
产评估机构对管道的妨碍
情况进行评估，依据评估报
告确定具体赔偿金额。对于
双方争议的“开发商是否尽
到告知义务”的问题，开发
商有责任进行举证。

李令秀同时提醒各位
业主，管道占用地下室的情
况属于合同中的瑕疵，并不
影响房屋主体的接收，因此
拒收房屋的行为不妥当，相
关业主要为此承担相应的
违约责任。

几根粗管道穿过地下室的狭窄空间，使本来就不大的地下室更加拥挤。
实习生 李泽熙 摄

本报4月23日讯（实习
生 谢伟伟 记者 林媛
媛）晴天扬尘，雨天积水，
玉函新南区南北区之间的
马路多年失修，路面坑坑
洼洼，过往车辆无不晃晃
悠悠减速慢行或者绕开路
坑行驶。

“这条路上的路坑差
不多有七八年了，一直没
人来修。”附近场站上一位
正在等待出发的公交车司
机说，“每次走这条路时，
我们都小心翼翼的。遇到
路坑更是减速行驶，即使
这样，这些路坑对车辆的
损害仍然很大，时间长了，
车体下的钢板都在经过路
坑时碰坏了。”另一位公交
车司机也表示，在这条坑
洼路上开车的速度够慢的
了，但是每次经过这些坑
洼路时，还是被晃得颤颤
悠悠。

坑坑洼洼的路面不仅
给过往的车辆带来了不
便，也为周围的居民带来
了麻烦。下雨天，路面凹下
去的地方积满了雨水，车
辆经过时溅起的脏水被人
们所诟病。平时大伙骑车
出门时，走过路坑处，车子
极易失去平衡感，令人胆
战心惊。

“只要下点小雨，这些
坑里便积满了水。我们每
次经过这里时都会远远地
绕开，就怕被过往车辆溅
一身脏水。特别是冬天，路
坑里有点积水就会结冰，
老人们都不敢走这边。”
玉函新南区的住户李女
士说，“平时推着孩子出
来玩时，也怕走这地方，
孩子被颠得不舒服，都不
愿坐小推车了。”住在女
儿家的陈女士也表示，她
每天接女儿家的孩子放
学回家时也不敢骑车，就
跟孩子走回家，“这条路真
该好好修修了，哪怕让小
区里的住户凑钱，也得修
修这条路。”

家住附近的居民宗女
士告诉记者，马路上出现
很多路坑，除了未及时修
补外，这里还是多辆公交
车的终点站，公交车每天
从此经过，也是造成路面
出现坑洼的一个重要原
因。同时，宗女士还透露，
小区安装暖气管道和煤气
管道时，曾将这条路挖开
铺设管道，“管道铺好后，
只是草草地把路面整了
整，由于过往车辆太多，路
面经不住大车碾轧，慢慢
就变得坑坑洼洼了。”

晴天扬尘，雨天积水，碰坏公交，愁坏居民

玉函新南区坑洼路该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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